★办理流程：  
提出申请
（申请人提交申请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）



审查申请材料



             需要补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不予受理（发放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发放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
申请材料审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符合要求
受理（发放《受理通知单》

     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审核结果有异议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条件资格审核

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
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符合条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示有异议且异议成立的公示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予确认
确认（公租房承租资格确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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